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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市规划国土委关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

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规划>公示的通告》提出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 7 月 14 日，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深

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划国土委”）官方网站上获悉《市

规划国土委关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规划>公示

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公示期为 30个自然日，自 2017 年 7月 13日至

2017 年 8 月 11 日止。2017 年 7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市规划国土委发布

《市规划国土委关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规划>

公示的通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7）。之后，公司就上述事项进行了专

题研究，并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向市规划国土委递交了《关于<前海蛇口自贸区

综合规划>》的异议书》，就《通告》及其公示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规划》中涉及我公司下属南山热电厂等单位所处土地的相

关安排和就地关停的决定提出异议。 

南山热电厂所处的两宗土地及相应的生产经营设施、建筑物和域内相关企业

等资产，系我公司依法获批投资兴建、设立和赖以持续经营的核心资产，一旦被

实施关停，将直接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上市公司，涉及核心

资产的重大变动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将继续与相关部门联系，尽全力保障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和员工的

合法权益。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的信息请参见公司在上述

媒体上披露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相关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